云教函〔2009〕567号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上报

2010届毕业生电子档案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要大力加强网络服务，积极开拓就业市场”的要求，建立高校毕业生电子档案系统，是完善毕业生就业服务制度的需要。云南省教育厅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将此项工作列为各高校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年云南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建立了云南省高校毕业生电子档案系统。云南省高校毕业生电子档案系统的开通降低了毕业生就业成本，方便了企业快捷有效地选拔用人，积极开展网络招聘活动作用明显。

为进一步做好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请各高校于2009年10月31日前将2010届毕业生电子档案（含毕业生基本情况、推荐表、照片、视频等）上报省教育厅就业服务中心信息部（学生个人视频各高校可根据具体情况自愿安排）。具体上报方法见附件。

联  系  人：王  超、吴  炜

联系电话：0871—5121759

附件：云南省教育厅就业服务网高校毕业生电子档案上报系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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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教育厅就业服务网高校毕业生

电子档案上报系统使用说明
一、由就业服务网向各学校提供一个校级管理员的用户名及密码，进入教育厅就业服务网首页（http//:www.yn111.net）。

二、点击首页右上方：“毕业生电子档案上报系统”图标，输入校级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登陆各学校管理页面。

三、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管理页面上，录入学校院系名称，创建院系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后保存（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完成）

四、各院系管理员点击院系名称后，输入院系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进入院系管理页面，录入院系、班级、创建院系、班级用户名和密码后保存（院系管理员工作完成）。

五、班级管理员点击班级名称后，输入班级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进入班级管理页面，创建学生用户名，把用户名交给学生，由学生来录入推荐表、基本情况和深入了解的信息，信息填写完之后保存并上报，班主任审核学生推荐表内容是否完整，信息完整后班主任审核（打勾）并上报到院系（班级管理员工作完成）。

六、填报完成并经班主任审核（打勾）后报到院系审核页面。院系审核（打勾）后把数据传送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中心可点击院系、班级页面，查看院系及班级上报审核情况，审核（打勾）后上报就业服务网。
七、各级使用自己的用户名进入到自己的管理页面后对各自内容进行修改。

八、学生使用自己的用户名进入后，能修改自己的资料及密码（学生用户名为学校代码+学号，密码为用户名，登陆后可自行修改）。

注：

１．上一级管理员可以对下一级的内容进行修改。下一级不能对上一级的内容进行修改。

2．各级管理员密码长度为6—12位数字。

如有疑问，请致电：0871—5121759云南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服务网王超、吴炜老师。
